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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沿革與簡介

聯合國1979通過

1981生效

1982成立CEDAW委員會

已有189國簽署



臺灣推動情形

2007立法院通過台灣簽署
CEDAW 

201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施行法」公布

2012「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施行法」施行



第1-5條 第6-16條 第17-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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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主要原則



原則一、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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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不歧視

NO discriminate

圖片來自行政院廣告



直接歧視
•定義：明顯以性或性別
差異為由所實施的差別
待遇。

•案例：

一、出嫁及未出嫁的女
兒不可以列入族譜。

二、男性子孫才能繼承
祭祀儀式。

間接歧視
•定義：表面上對男性和
女性無任何歧視，但在
實際施行上產生歧視婦
女的效果。

•案例：

一、婚禮俗中傳統性別
刻板角色如嫁與娶的
觀念。

二、女性初二才能回娘
家，初一回去會帶衰
運



原則三、國家義務

法律政策明確承認每個權利，
且無歧視。

讓婦女能夠不受任何阻礙或
威脅，行使自己的權利。

創造有利環境，實現婦女權
利。

尊重義務

保護義務

實現義務



暫行特別措施

•定義：為加速實現性別實質平等，以暫時性且具體有
效之方式，打破社會、經濟、文化中結構性的性別刻
板印象及歧視慣例。

•案例：

一、為縮小「男理工，女人文」之差距，提供獎學金
鼓勵女學生就讀理工科系。

二、瑞典實施專屬「爸爸育嬰假」，目的在於鼓勵爸
爸請育嬰假，積極破除男女任務定型及確認父母
共同分工。



CEDAW三大基本理念

性別平等是
保障社會公
平正義的核
心價值

婦女權益的
提升是促進
性別平等的
首要任務

性別主流化
是實現施政
以人為本的
有效途徑



CEDAW七大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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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希望政府優先提供的居住協助措施

資料來源：營建署107年住宅需求動向調查



住宅補貼性別比例統計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